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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一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1.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 

1.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悦科技 603879 无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朱水宝 陈颖 

电话 0595-87259025 0595-87259025 

办公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永盛路

东，瑞丰路南大学生创业园5幢 

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永盛路

东，瑞丰路南大学生创业园5幢 

电子信箱 zsb@fjyykj.com zsb@fjyykj.com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(%) 

总资产 586,553,385.26 551,682,859.69 6.3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80,844,258.56 501,859,728.51 -4.19 



东的净资产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(%) 

营业收入 147,519,316.97 132,597,652.90 11.2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-17,524,732.31 -5,054,184.51 不适用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-18,192,062.87 -6,395,902.40 不适用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-52,234,927.72 20,190,787.06 -358.71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-3.55 -0.96 减少2.59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-0.0484 -0.0139 不适用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-0.0484 -0.0139 不适用 
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12,264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的

股份数量 

江苏华英企业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17.17 62,159,500 0 冻结 62,159,500 

傅文昌 境内自然人 15.83 57,330,000 0 无 0 

陈志山 境内自然人 4.97 18,000,000 0 质押 18,000,000 

付秀珍 境内自然人 3.94 14,268,800 0 无 0 

王庆仁 境内自然人 3.63 13,140,000 0 无 0 

付水法 境内自然人 3.38 12,231,700 0 无 0 

骆洪宇 境内自然人 2.08 7,517,310 0 无 0 

李德伟 境内自然人 1.36 4,910,150 0 无 0 

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－阿巴马万象益新

5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1.20 4,340,050 0 无 0 

骆瑞堂 境内自然人 1.01 3,640,000 0 无 0 

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、本公司上述股东傅文昌、付水法、付秀珍为公司

原始控股股东、原实际控制人，其中，付水法为付秀珍、

傅文昌之父；傅文昌为付秀珍之弟。 

2、本公司上述股东王庆仁系付水法之外甥，傅文昌、

付秀珍之表哥。 

3、除上述情形之外，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

说明 
无 

 

 

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